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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关于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补充法律意见(三)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已于 2026 年 2 月为发行人出具

了《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关于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法律意见》)和《国浩律师(广州)事务

所关于为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出具法

律意见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于 2026年 4 月出具《关

于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

见(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一)》)；于 2026 年 6 月出具《关于东莞市

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二)》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二)》)。 

鉴于发行人本次发行的报告期已变更为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

日，又因《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出具日以来发行

人若干事项发生了变化，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公司法》《发行注册管理办

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

规则(试行)》及其他相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对发行人的有关事项进行补充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会计、审计、

资产评估、投资决策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补充法律意见、《法律意见》和《律

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中涉及该等内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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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或发行人的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

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本所并不具备核查

并评价该等数据的适当资格。 

本补充法律意见是对《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

的补充，本补充法律意见应当和《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

(一)》《补充法律意见(二)》一并使用，《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

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

充法律意见为准。 

除非本补充法律意见另有说明，《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

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对本次发行涉及的相关事项所发表的法律意见

仍然有效；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补

充法律意见(二)》中的声明事项仍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所使用的简称除另有说明外，均与《法律意见》《律师工作

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中使用的简称具有相同的含

义。 

一、《审核问询函》第 1项：“申报材料显示，报告期各期，公司分别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 179176.31 万元、206479.00 万元、260469.76 万元和 222771.19

万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4416.23万元、3085.49万元、18356.12万元和18794.59

万元；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24.67%、19.60%、23.57%和 23.56%，低于同行业

可比公司平均值。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分别为 53353.18 万元、

75297.23 万元、88572.54 万元和 102090.26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28.90%、35.10%、32.29%和 43.22%，报告期各期，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3.36、3.33、3.35 和 3.30，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公司存货账面余额分

别为 74055.59 万元、61988.05 万元、61339.74 万元及 81686.86 万元。截至报

告期末，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超过

6800.00 万股，占发行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8.18%。本次申报材料中 2022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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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供应商与 2023 年 8 月 9 日披露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中 2022 年前五大供应商存在差异，包括公司向东莞市维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采购金额披露不一致，其他供应商名称和采购金额也存在差异。截至报告

期末，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969.60万元、其他流动资产余额为 3792.95 万元、

长期股权投资余额为 27.15万元、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余额为 3105.88 万元、投

资性房地产余额为 27189.50 万元、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为 7867.96 万元。公司

均未认定为财务性投资。……(6)列示可能涉及财务性投资的相关会计科目明细，

包括账面价值、具体内容、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占最近一期末归母净资产比例

等；结合最近一期期末对外股权投资情况，包括公司名称、账面价值、持股比例、

认缴金额、实缴金额、投资时间、主营业务、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与公司产业

链合作具体情况、后续处置计划等，说明公司最近一期末是否存在持有较大的财

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的情形；说明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的具体时点，自本

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前六个月至今，公司已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的具体情况，

说明是否涉及募集资金扣减情形。”请发行人律师核查(6)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本所律师履行的核查程序如下： 

1、查阅了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审计报告、发行人披露的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

查阅公司相关科目明细，了解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其他应收款、其他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等科

目的内容； 

2、取得了发行人各参股公司的投资协议和出资凭证，获取了相关公司的企业

信用信息报告； 

3、查阅了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的决议文件，获取了发行人购买现金理财产品

的相关产品说明及发行人的公告文件； 

4、就上述核查事项，取得发行人出具的说明。 

(二)核查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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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示可能涉及财务性投资的相关会计科目明细，包括账面价值、具体内

容、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占最近一期末归母净资产比例等 

截至 2025 年末，发行人合并报表中可能与财务性投资的相关会计科目情况

如下： 

序号 项目 账面价值(万元) 
是否涉及财务

性投资 

占最近一期末归

母净资产比例 

1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 

2 其他应收款 1,664.60 否 0.63% 

3 其他流动资产 5,263.25 否 1.99% 

4 长期股权投资 6,358.25 否 2.40% 

5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 - 

6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3,105.88 否 1.17% 

7 其他非流动资产 4,012.94 否 1.52% 

(1)其他应收款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日，发行人其他应收款金额为 1,664.60万元，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保证金及押金 841.76 

出口退税 601.88 

其他 252.27 

账面余额 1,695.91 

坏账准备 31.31 

账面价值 1,664.60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其他应收款包括保证金及押金等，不属于

财务性投资。 

(2)其他流动资产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日，发行人其他流动资产金额为 5,263.25 万元，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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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 5,184.41 

预缴企业所得税 78.84 

合计 5,263.25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其他流动资产包括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预缴企

业所得税等，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3)长期股权投资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日，长期股权投资 6,358.25万元是对 YTOT Global 的

30%的股权投资和对赛林斯 31.87%的股权投资，发行人采用权益法进行核算，不

属于财务性投资。 

(4)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金额为 3,105.88 万

元，系对行业上下游企业中科皓烨(东莞)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及东莞市崔普乐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权益投资，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5)其他非流动资产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日，发行人其他非流动资产金额为 4,012.94 万元，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预付设备款 3,695.54 

预付模具款 213.80 

预付软件款及工程款 103.60 

合计 4,012.94 

发行人其他非流动资产主要包括预付设备款、预付软件款及工程款，不属于

财务性投资。 

综上，截至 2025 年 12月 31日，发行人不存在财务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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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最近一期期末对外股权投资情况，包括公司名称、账面价值、持股

比例、认缴金额、实缴金额、投资时间、主营业务、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与公

司产业链合作具体情况、后续处置计划等，说明公司最近一期末是否存在持有较

大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的情形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持有的对外股权投资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会计核算科目 

账面价值

(万元) 

是否构成财务

性投资 

1 YTOT Global 长期股权投资 22.90 否 

2 
中科皓烨(东莞)材料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905.88 否 

3 
东莞市崔普乐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00.00 否 

4 赛林斯 长期股权投资 6,335.36 否 

上述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1)YTOT Global 

经查阅发行人披露的定期报告并经发行人说明，YTOT Global的基本情况如

下： 

公司名称 YTOT GLOBAL CO.,LTD 

成立时间 2023年 10月 10 日 

公司编号 121111-0456046 

地址 Bucheon-si, Gyeonggi-do, Republic of Korea 

注册资本 20,000.00万韩元 

发行人持股比例 香港宇豪持股 30% 

发行人投资时间 2024年 8月 

发行人出资金额 44,911.32美元 

发行人认缴/实缴出资额 6,000万韩元 

主营业务 韩国市场车载和机器视觉等镜头产品的销售 

与公司产业链合作具体情况 系公司相关产品在韩国市场的主要销售方 

后续处置计划 
公司基于战略投资，计划长期持有，后续公司将根据未来

发展规划以及业务情况确定处置计划 

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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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发行人说明，YTOT Global为公司在韩国销售车载、机器视觉及新兴市场

镜头产品，系公司下游客户之一，属于公司产业链下游渠道为目的的相关投资，

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2)中科皓烨(东莞)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中科皓烨(东莞)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9年 12月 11 日 

注册资本 1,025.423729万元 

发行人持股比例 持股 4.9252% 

发行人投资时间 2022年 4月 

发行人出资金额 1,000万元 

发行人认缴/实缴出资额 49.25万元 

主营业务 
主要从事光学盖板材料、可调制性能的高折射率透明陶瓷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与公司产业链合作具体情况 
该等材料可用于相机镜头、VR/AR 眼镜镜片等产品，可作

为公司主营业务产品的原材料 

后续处置计划 
公司基于战略投资，计划长期持有，后续公司将根据未来

发展规划以及业务情况确定处置计划 

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 否 

经发行人说明，中科皓烨(东莞)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松山湖材料实验室

创新样板工厂板块透明陶瓷团队的产业化公司，以高折射透明陶瓷技术为核心，

展开一系列光学陶瓷材料体系的结构设计和材料自主研发，为客户提供替代蓝宝

石玻璃的高端超硬透明盖板，以及高折射透镜所需要的全晶态材料。陶瓷透明盖

板系光学陶瓷材料之一，可以应用于光学镜片领域，属于公司围绕产业链上游以

获取技术、原料或者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3)东莞市崔普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东莞市崔普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4年 7月 29日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发行人持股比例 宇承科技持股 10% 

发行人投资时间 2025年 6月 

发行人出资金额 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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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认缴/实缴出资额 200万元 

主营业务 光学相关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与公司产业链合作具体情况 
公司部分医疗光学镜头向东莞市崔普乐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定制生产 

后续处置计划 
公司基于战略投资，计划长期持有，后续公司将根据未来

发展规划以及业务情况确定处置计划 

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 否 

经发行人说明，东莞市崔普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系专业从事医疗器械生产的

企业，具备生产医疗类光学产品的技术和设备，公司部分医疗类光学镜头产品为

向东莞市崔普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定制生产。相关投资属于公司围绕产业链上游

以获取技术、原料或者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4)赛林斯 

公司名称 成都赛林斯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5年 7月 1日 

注册资本 10,340.9623万元 

发行人持股比例 发行人持股 31.872% 

发行人投资时间 2025年 10月 

发行人出资金额 6,278.33万元 

发行人认缴/实缴出资额 3,295.8717万元 

主营业务 
主营光电材料、光学玻璃、环保光电材料的研发、生产与

销售，以及光电元件毛坯、光学零件毛坯的制造与销售 

与公司产业链合作具体情况 公司上游核心产业原材料生产企业 

后续处置计划 
公司基于战略投资，计划长期持有，后续公司将根据未来

发展规划以及业务情况确定处置计划 

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 否 

经发行人说明，赛林斯是公司光学镜头产品上游光学玻璃及毛坯原材料的供

应商之一。投资赛林斯可以有效整合上游光学玻璃及毛坯制造资源，强化供应链

协同效应，保障公司核心原材料的稳定供给，相关投资属于公司围绕产业链上游

以获取技术、原料或者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除上述四家以外，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还投资了以下一家企业，

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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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拓烯科技(衢州)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拓烯科技(衢州)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0年 1月 22日 

注册资本 1,678.7227万元 

发行人持股比例 发行人持股 2.143% 

发行人投资时间 2026年 1月 

发行人出资金额 8,000万元 

发行人认缴/实缴出资额 35.9758万元 

主营业务 环烯烃共聚物(COC)等光学树脂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与公司产业链合作具体情况 公司上游核心产业原材料的生产企业 

后续处置计划 
公司基于战略投资，计划长期持有，后续公司将根据未来

发展规划以及业务情况确定处置计划 

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 否 

经发行人说明，拓烯科技(衢州)有限公司专注于高端光学级聚合物新材料的

研发与产业化，核心产品包括环烯烃共聚物(COC)等光学树脂材料。光学树脂材

料系公司塑胶镜片原材料，公司长期进口该类塑胶镜片原材料用于生产。拓烯科

技(衢州)有限公司具备实现高端光学塑胶原材料国产替代的能力，公司对其开展

产业投资，属于公司围绕产业链上游以获取技术、原料或者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

资，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综上所述，发行人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持有大额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

的情形。 

3、说明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的具体时点，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前六个月

至今，公司已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的具体情况，说明是否涉及募集资金扣

减情形 

本次发行的首次董事会决议日为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日，即 2025

年 4月 17日。 

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内，发行人仅有对前次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投资，均为保本型现金理财产品，报告期内，发行人将其列示在交易性金融

资产科目。相关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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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方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挂钩标的 产品类型 

风险等

级 

申 万 宏

源 证 券

有 限 公

司 

龙 鼎 国 债

嘉 盈 新 客

专享(企业

客户)37 期

(33 天)收

益 凭 证 产

品 

1,500 
2024年9

月 27 日 

2024 年

10 月 29

日 

2.5%-

2.70%(固

定收益率

2.5%+ 浮

动 收 益

率) 

中债国债

到期收益

率：待偿

期 10 年 

本金保障

型浮动收

益凭证 

R1 低 风

险 

申 万 宏

源 证 券

有 限 公

司 

龙 鼎 定 制

1518 期收

益 凭 证 产

品 

2,000 
2024年9

月 26 日 

2024 年

11 月 26

日 

1.85%-

2.06%(固

定收益率

1.85%+浮

动 收 益

率) 

中债国债

到期收益

率：待偿

期 10 年 

本金保障

型浮动收

益凭证 

R1 低 风

险 

申 万 宏

源 证 券

有 限 公

司 

龙 鼎 定 制

1520 期收

益 凭 证 产

品 

2,000 
2024年9

月 26 日 

2024 年

12 月 24

日 

1.9%-

3.15%(固

定收益率

1.9%+ 浮

动 收 益

率) 

SHFE 黄

金收盘价 

本金保障

型浮动收

益凭证 

R1 低 风

险 

申 万 宏

源 证 券

有 限 公

司 

龙 鼎 定 制

1516 期收

益 凭 证 产

品 

2,000 
2024年9

月 26 日 

2025 年

1 月 21

日 

1.9%-

2.14%(固

定收益率

1.9%+ 浮

动 收 益

率) 

中债国债

到期收益

率：待偿

期 10 年 

本金保障

型浮动收

益凭证 

R1 低 风

险 

申 万 宏

源 证 券

有 限 公

司 

龙 鼎 定 制

1517 期收

益 凭 证 产

品 

2,000 
2024年9

月 26 日 

2025 年

2 月 25

日 

1.9%-

2.10%(固

定收益率

1.9%+ 浮

动 收 益

率) 

中债国债

到期收益

率：待偿

期 10 年 

本金保障

型浮动收

益凭证 

R1 低 风

险 

申 万 宏

源 证 券

有 限 公

司 

龙 鼎 定 制

1528 期收

益 凭 证 产

品 

1,500 
2024年9

月 26 日 

2025 年

3 月 25

日 

1.9%-

2.10%(固

定收益率

1.9%+ 浮

中债国债

到期收益

率：待偿

期 10 年 

本金保障

型浮动收

益凭证 

R1 低 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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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收 益

率) 

合计 11,000  

经发行人说明，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分为五个风险等级：R1(谨慎型、低风

险)、R2(稳健型、中低风险)、R3(平衡型、中风险)、R4(进取型、中高风险)、

R5(激进型、高风险)。其中，R1基本收益固定，主要投资于信用等级的债券、货

币市场等低风险金融产品；R2亏损概率较小，主要投资于债券、银行理财等低波

动的金融产品；R3 有亏损本金的可能性，收益浮动且有一定的波动，投资于多种

金融产品；R4与 R5 亏损本金风险较大，收益波动性较大。 

发行人持有的上述理财产品风险等级均为 R1 低风险，相关理财产品风险较

低、收益率较低，不属于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为谨慎考虑，发行人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日前六个月内相关现金

管理的最大合计金额(即上述 11,000万元)予以扣减。 

2026 年 4 月 22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调整了本次发行的

方案，本次调整后募集资金扣减情形如下：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9,000.00 万元

(含本数，已扣除财务性投资影响)，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投入以下

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扣减前拟使

用募集资金

金额 

扣减财务性

投资 

扣减后拟使用

募集资金金额 

1 
车载光学

生产项目 

车载镜头扩产项目 23,464.41 15,930.00 - 15,930.00 

汽车光学部件扩产项

目 
10,163.57 6,670.00 6,670.00 0.00 

2 
东莞市宇承科技有限公司多元化

应用光学项目 
27,879.96 19,700.00 - 19,700.00 

3 玻璃非球面镜片扩产项目 33,753.17 27,700.00 - 27,7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30,000.00 4,330.00 25,670.00 

合计 125,261.11 100,000.00 11,000.00 8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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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已经列示了截至报告期末可能涉及财务性投资的相关会计科目明细

和占比情况，相关会计科目明细均不属于财务性投资；发行人已经说明了最近一

期期末对外股权投资情况，相关投资均系发行人围绕产业链上下游进行的相关投

资，不属于财务性投资，发行人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持有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包括

类金融业务)的情形；本次发行的首次董事会决议日为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决议日，2026年 4 月 22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调整了本次发

行的方案，并已经披露了扣减后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二、《审核问询函》第 2 项：“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0000 万

元，其中，300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22600 万元投入“车载光学生产项目”，

19700 万元投入“东莞市宇承科技有限公司多元化应用光学项目”，22600 万元

投入“玻璃非球面镜片扩产项目”。项目建成后，预计新增车载镜头产能 3790万

只/年、汽车光学部件合计产能 125 万只/年，多元化应用光学镜头产能 103.15

万只/年，玻璃非球面镜片产能 2840万片/年。由于公司总部大楼生产场地有限，

“车载光学生产项目”中的“汽车光学部件扩产项目”通过租赁华茂工业园的场

地实施，租赁年限为 7年。本次项目建成后，预计税后内部收益率分别为 13.91%、

15.35%、14.34%。公司将前次募投项目“精密学镜头生产建设项目”内部投资结

构进行调整，增加宇瞳光学为该项目的共同实施主体，增加东莞市为该项目的共

同实施地点；该项目于 2025 年 6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开始投产，承诺效益为

项目完全建成并达产的情况下的全年效益值，截至报告期末已产生的经济效益计

算期间为 2025 年 7-9 月。……(7)结合本次募投项目的最新进展和项目开工建

设、相关资金投入时间，说明是否涉及置换董事会前投入情形，结合预备金和铺

底资金的具体资金来源，说明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比例是否符合《证券期

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相关规定。”请发行人律师核查(7)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本所律师履行的核查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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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向发行人了解本次募投项目的最新进展情况和项目开工建设、相关资金投

入时间，并取得了相关说明文件； 

2、查阅了发行人董事会的相关决议文件，获取了本次募投项目的相关备案、

环评文件； 

3、查阅了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二)核查情况如下： 

1、结合本次募投项目的最新进展和项目开工建设、相关资金投入时间，说

明是否涉及置换董事会前投入情形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发行人已取得了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及未来产品

销售所需的现阶段的包括环评、备案等相关主管部门审批程序及相关资质，本次

募投各项目正在建设中。 

本次发行董事会召开前，发行人仅从事了募投项目的前期筹划和场地租赁活

动，涉及金额较少，且未包含在本次募集资金总额内。2025年 4月 17日，发行

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

的相关议案。本次募投各项目实际开工建设时间、相关资金投入时间均在董事会

决议之后，不存在置换董事会前投入的情形。 

2、结合预备金和铺底资金的具体资金来源，说明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比例是否符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相关规定 

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车载光学生产项目”“东莞市宇承科技有限公司多元化

应用光学项目”“玻璃非球面镜片扩产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除补充

流动资金以外，“车载光学生产项目”“东莞市宇承科技有限公司多元化应用光

学项目”“玻璃非球面镜片扩产项目”，扣减后拟使用募集资金 89,000.00 万元，

均将用于资本性支出，其中预备费和铺底流动资金及汽车光学部件扩产项目共计

36,261.11万元不涉及本次募集资金，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根据《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

偿还债务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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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过配股、发行优先股或者董事会确定发行对象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方式募集资金的，可以将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债务。通过其

他方式募集资金的，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债务的比例不得超过募集资金总额

的百分之三十。对于具有轻资产、高研发投入特点的企业，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

债务超过上述比例的，应当充分论证其合理性，且超过部分原则上应当用于主营

业务相关的研发投入。 

(二)金融类企业可以将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资本金。 

(三)募集资金用于支付人员工资、货款、预备费、市场推广费、铺底流动资

金等非资本性支出的，视为补充流动资金。资本化阶段的研发支出不视为补充流

动资金。工程施工类项目建设期超过一年的，视为资本性支出。 

(四)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资产的，如本次发行董事会前已完成资产过户登记，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视为补充流动资金；如本次发行董事会前尚未完成资产过户登

记，本次募集资金用途视为收购资产。 

(五)上市公司应当披露本次募集资金中资本性支出、非资本性支出构成以及

补充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的比例，并结合公司业务规模、业务增长情况、现金流

状况、资产构成及资金占用情况，论证说明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原因及规模的合

理性。”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9,000.00 万元

(含本数，已扣除财务性投资影响)，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投入以下

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扣减前拟使

用募集资金

金额 

扣减财务性

投资 

扣减后拟使用

募集资金金额 

1 
车载光学

生产项目 

车载镜头扩产项目 23,464.41 15,930.00 - 15,930.00 

汽车光学部件扩产项

目 
10,163.57 6,670.00 6,670.00 0.00 

2 
东莞市宇承科技有限公司多元化

应用光学项目 
27,879.96 19,700.00 - 19,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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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玻璃非球面镜片扩产项目 33,753.17 27,700.00 - 27,7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30,000.00 4,330.00 25,670.00 

合计 125,261.11 100,000.00 11,000.00 89,000.00 

如上表所示，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中，基于谨慎考虑扣减后公司拟使用募集

资金项目的金额为 89,000.00 万元，其中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25,670.00 万元，

占本次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28.84%。因此，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比例符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号》的相关规定。 

(三)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不涉及置换董事会前投入情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预备金和铺底资金不涉及本次募集资金，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募集

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比例为 28.84%，符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号》的相

关规定。 

本补充法律意见经本所盖章以及本所律师和本所负责人签名，并签署日期后

生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正本一式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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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是本所《关于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三)》的签署页) 

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签字律师：                  

周姗姗 

负责人：                                 签字律师：                  

             程  秉                                      李莎莎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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